
陇川县农业局关于农药经营者培训机构
认定的公告

根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、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和陇川县农业局《关于做好农药经营者培训工作》的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未取得农学、植保、农药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的农药管理、销售者的培训工作，现将农药经营者培训机构认定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培训机构认定原则
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凡有志于从事农药经营培训工作、了解农药管理相关要求并具备以下条件的培训机构，均可向陇川县农业局自愿提出申请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农业类办学或培训机构，具有承担培训农学、植保、农药专业的能力；
（二）具有培训教师队伍和相应的教学条件；
（三）无不良记录。
三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申请报告；
（二）办学许可证、法人证书或机构批复文件的（交加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）
（三）收费许可证或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（交加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）
（四）师资、教学管理人员花名册及其资质证明文件、聘用合同；
（五）该次培训收费报价(不含吃住费用)。
四、培训机构认定程序
（一）发布公告。陇川县农业局面向社会发布公告。
（二）机构申报。培训机构自愿申报，按照公告要求向陇川县农业局提出申请，并报送相关材料。 
（三）组织认定。陇川县农业局组织对所有申请培训机构进行认定，采用资料审查、现场查看等方式对培训机构进行认定，认定结果向社会公示。
五、申报时间及方式
[bookmark: _GoBack]报名时间：各培训机构从2018年5月29日—6月7日下午5：00点前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的申报资料，逾期申报无效。（政策法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）
报名地点：陇川县农业局 
联 系 人：许双强
联系电话：131####7888
监督电话：0692-71778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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